附件1
2024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基础数据表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
	编制数
	2024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7
	7
	100.00%
	

	经费控制情况(万元)
	2023年决算数
	2024年预算数
	2024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0.1
	0.36
	0.2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0
	0
	0
	

	其中：公车购置
	0
	0
	0
	

	公车运行维护
	0
	0
	0
	

	2、出国经费
	0
	0
	0
	

	3、公务接待
	0.1
	0.36
	0.2
	

	项目支出：
	0
	0
	0
	

	1、业务工作经费
	0
	0
	0
	

	2、运行维护经费
	0
	0
	0
	

	3、本级专项资金（一个专项一行）
	0
	0
	0
	

	公用经费：
	57.45
	45.5
	45.5
	

	其中：办公经费
	29
	10.09
	10.09
	

	水费、电费、差旅费
	1.45
	0.4
	0.4
	

	会议费、培训费
	0.6
	0.26
	0.26
	

	政府采购金额
	0
	0
	0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0
	0
	0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4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
	
实际规模
（㎡）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
（万元）
	实际投资
（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0.00
	0.00
	
	0.00
	0.00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严格控制经费开支，减少不必要公务接待。
	


说明：“项目支出”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项目支出数与决算数据保持一致。“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填表人：        填报日期：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2
	自评表

	预算部门名称
	株洲市渌口区优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

	年度预算申请
(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
（万元）
	全年执行数
（万元）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30.15
	147.53
	147.53
	10
	100.00%
	10.00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一般公共预算：
	136.04
	其中:基本支出：
	147.53

	
	政府性基金拨款：
	0.00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0.0
	项目支出：
	0.00

	
	其他资金
	11.49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参与全区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及落实。负责组织对全区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的宣传、培训，收集整理涉及各类市场主体在办理各项业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困难并提出建议对策； 
2、负责涉及营商环境的投诉举报的协调事务工作。协同配合相关部门对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的违纪违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建议意见； 
3、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对涉企政策法规进行解读和业务培训并开展政策法规执行效果第三方评估； 
4、承担国家、省、市对我区的营商环境评价的事务性工作。参与拟订全区营商环境考核评价体系，参与全区营商环境评价工作。"
	完成了对全区优化营商环境相关的政策宣传和培训，收集涉企服务和市场主体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提出建议对策。
紧贴市场主体发展需求，聚焦要素保障。及时有效的保障企业的诉求落到实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评扣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重点工作任务完成
	1
	98%1
	15
	15
	15
	

	
	
	 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及落实各项服务完成率
	98
	98
	15
	15
	15
	

	
	
	及时协调营商环境事务
	98
	98
	10
	10
	10
	

	
	效益指标
	营造我区良好的营商环境
	98
	98
	10
	10
	10
	

	
	
	为企业保驾护航
	98
	98
	10
	10
	10
	

	
	
	无
	0
	
	0
	
	
	

	
	
	
	
	
	
	
	
	

	
	满意度指标
	"协调营商环境事务 对象"
	98
	98
	10
	10
	10
	

	
	成本指标
	总体支出
	130.15
	147.53
	20
	20
	18
	人员工资增加

	
	
	无
	0
	
	0
	
	
	

	
	
	无
	0
	
	0
	
	
	

	总分
	98.00




附件3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优营中心2024绩效监控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优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优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资金来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30.15
	147.53
	147.53
	
	
	

	
	上年结转金额
	0
	0
	0
	
	
	

	
	其它资金
	0
	0
	0
	
	
	

	
	年度资金总额
	130.15
	147.53
	147.53
	10
	100.00%
	10.0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优营中心2024绩效监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重点工作任务完成
	1
	1
	10
	10
	

	
	
	质量指标
	优化营商环境政策
	98%
	98%
	10
	10
	

	
	
	时效指标
	及时协调营商环境事物
	98%
	98%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营造我区良好环境
	98%
	98%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为企业保驾护航
	98%
	98%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发展
	98%
	98%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增加满意度
	98%
	98%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年初预算基本支出
	130.15
	147.53
	20
	2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总分
	100
	100.00
	



附件4
[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9]2024年度株洲市渌口区优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1）参与全区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及落实。负责组织对全区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的宣传、培训，收集整理涉及各类市场主体在办理各项业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困难并提出建议对策；
（2）参与涉及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的协调事务工作。协同配合相关部门对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的违纪违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建议意见；
（3）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对涉企政策法规进行解读和业务培训并开展政策法规执行效果第三方评估；
（4）承担国家、省、市对我区的营商环境评价的事务性工作。参与拟订全区营商环境考核评价体系，参与全区营商环境评价工作。
2．机构情况。
我单位设2个内设机构，分别是办公室、营商环境服务股。。
3、人员情况。
我单位年初在职人员8人，全年调出人员0人，调入人员1人，年末在职人员8人。变动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事调整。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支出决算147.53万元，较上年支出决算130.15万元，同比增加13.35%。。
变动的原因在于人员增加，工作经费增加。
（二）项目支出情况
无项目支出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本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顺利完成，本部门整体支出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纳入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为147.5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47.53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 实际完成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为147.53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部门整体按进度支出，各项考核指标如期完成，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完成较好。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绩效指标体系建设逐渐丰富和完善。
2024年，渌口区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事关全局的大事要事来抓，大力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着力打造营商服务高地，在营商环境、人才保障、用地保障、资金保障、电力保障等方面精准发力，我区市场主体和群众满意度不断增强。
参与全区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及落实。牵头组织专题会议，广泛征求各相关职能任务牵头单位及责任单位意见，制定了《渌口区2022年“营商环境优化年”活动实施方案》。出台《株洲市渌口区培育制造名城打造“三个高地”奖励实施办法》、《渌口区贯彻落实<株洲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条意见>责任清单》、《株洲市渌口区鼓励和扶持企业上市（挂牌）实施办法》等文件。
参与涉及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的协调事务工作。协同配合相关部门对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的违纪违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建议意见。向市优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上报《关于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费支付情况的汇报》《关于丰裕家具贸易有限公司反映问题的情况汇报》等材料。
承担国家、省、市对我区的营商环境评价的事务性工作。统筹全区营商环境评价工作，组织相关牵头部门完成省营商环境评价的数据样本报送和问卷填录。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在资金管理上要运用信息化技术，把单位的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结合起来，建立资产管理长效机制。强化财务人员专业技能培训，提高业务能力和专业素养。
[bookmark: _GoBack]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单位2024年绩效自评结果会应用到2025年绩效评价中，促进我单位明年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2024年绩效自评情况会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据财政部门要求，在相关网站予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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